NAFMII规则0004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管理规则
第1条 为加强中国银行间市场自律管理，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提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服务水平,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章程》及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2条 本规则所指会员为单位会员，个人会员管理规则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秘书处另行制定。
第3条 申请成为会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1） 自愿加入协会，接受协会自律管理； 
（2） 拥护《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章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
（4） 从事银行间市场相关业务；
（5） 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4条 申请成为会员的机构应向秘书处提交下列材料：

（1） 入会申请书；

（2） 本单位章程；
（3） 营业执照副本或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 本单位业务范围、组织架构简介和主要负责人简历；
（5） 从事银行间市场相关业务的基本情况；
（6） 会员信息备案表（见附件1）。
     以上材料应加盖本单位公章。
第5条 秘书处负责对申请加入协会的机构进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秘书处向其发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备案通知书》。

接受协会发行注册服务的企业，应成为协会的特别会员。

第6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1） 协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 要求协会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权利；

（3） 通过协会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4） 按照协会自律管理规定开发新产品和从事新业务的权利；

（5） 参加协会举办的培训、会议和获得协会其他服务的权利；

（6） 对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7）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8） 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7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1） 遵守协会的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

（2） 执行协会决议；

（3） 维护协会的合法权益；

（4） 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完成协会交办的工作；

（5） 向协会反映业务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情况，按规定提供有关资料；

（6） 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会费；

（7） 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8条 协会应教育和督促会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自律规则。
第9条 协会应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调解会员纠纷，代表会员向主管部门、立法机关反映会员在业务经营活动中的要求。
第10条 协会对会员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年度注册制度。协会有权监督、检查会员的执业行为。

第11条 协会应根据机构类型和执业范围的差异，将会员划分为不同类别，制定相应的工作指引对其业务进行分类规范。
第12条 协会应建立健全会员评价体系，定期组织市场参与者对不同类型的会员在银行间市场的业务表现进行公开评价，评价的具体规则由秘书处另行制定。

第13条 协会应根据市场公开评价的结果，将同一类会员划分为不同等级。
    协会应制定相应的措施，对高等级会员广泛参与银行间市场各项业务给予支持，对低等级会员参与银行间市场业务进行相应的限制。相关措施由秘书处另行制定。
第14条 协会对会员资格进行年度注册时，对上一年度遵守协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的会员，直接注册其会员资格。
第15条 对为协会或银行间市场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协会应视情况给予书面表扬、通报表扬、公开表彰、作为协会评比活动参考依据等形式的奖励。

第16条 对违反章程、不服从协会自律管理的会员，协会可通过戒勉谈话、警告、公开谴责、请求业务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等方式进行处分。
    对严重违反协会章程、拒不履行会员义务的会员，协会注销其会员资格，且三年内不受理其入会申请。
第17条 会员自愿退会应向协会提出书面报告，秘书处备案后注销其会员资格；其会员资格被注销两年后，可再次向协会提出入会申请。
第18条 协会会费按年度收缴。会员缴纳每年年费的截止日期为当年3月31日。

    接受协会发行注册服务的特别会员，应按规定缴纳特别年费。    
第19条 本规则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20条 本规则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附件1：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信息备案表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机构类型
	

	通讯地址及邮编
	

	在协会的单位代表信息

	单位代表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备注：



	申请单位签章
	协会秘书处审查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协会秘书处签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填表注意事项：

1、机构类型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中介机构、其他。

2、单位会员在协会的代表由单位自行推荐，应为银行间市场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
附件2：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六层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会员与法律事务部；  
邮    编：100032；
联系电话：金旸 010-66539138；
电子邮件：nafmii_huiyuan@126.com；

传    真：010-66539039；
协会网址：www.nafmi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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